
人大代表建议：中西部要探索农民“就地城镇化” 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安

徽阜阳市委书记于勇认为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，实现农民“离土不离乡、就业不

离家、进厂不进城、就地市民化”的就地城镇化，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。 

“近年来，阜阳着力构建市、县、镇、村‘四位一体’的城乡发展新体系，

在推进农村居民生活集中区和产业集聚区建设，促进就地转化、就地创业就业、

就地就近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。”于勇代表说，推进新型城镇化，

还要破除土地、户籍、资金等要素制约，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实现就地就

学、就地就医、就地消费、就地享受公共服务。 

于勇代表建议，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要建立允许农民“带地进城”新机制。

要让进城落户农民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土地，允许不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继续享有对

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房屋的权益，允许进城落户农民继续享有集体土地财产权益，

将土地等集体资产量化为股权、量化到个人。其次，要落实农村土地产权制度。

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等级评估体系，保证

城乡建设用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、平等合理流动。第三，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

口登记制度，逐步取消“二元”结构，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保障制度。 

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：按照 2006 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

家《人口发展“十一五”和 2020 年规划》指出，到 2020 年中国人口发展的目

标及总量控制在 14.5 亿人左右。如果按照中国城镇化率到 2020 年提高到 61.9%

的目标，届时中国城镇总人口就是 8.98 亿人。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必然受到资

源环境约束。当前大中城市凸现的“城市病”导致的效率低下也证明了这一点。 

“离土不离乡”也是城镇化。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自然规律。

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，城市其他方面的发展需要劳动力，因此，城镇化是一

个经济过程。在之前，“离土离乡”的城镇化过程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。如流动

人口管理、大城市病、中小城镇空壳化等。从过去侧重发展大城市，到如今注



重中小城市的发展，“离土不离乡”的就地城镇化，已经成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不

得不面对的新课题。 

目前，山东多地都采取了保留农民土地、农民转市民的做法，但多限于县

市级城郊村的社区化改造。一些村干部对“带地进城”既喜又忧：“喜”的是农

民能保留土地承包权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益“忧”的是农

民很难真正享受市民待遇并融入城市生活，有可能“被进城”、“半进城”。所以

说，“农民市民化”的关键，是能否享受和市民一样的社会公共资源。这个问题，

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从制度层面出台措施，切实保障农民保留土地的收益权，

同时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。一方面，政府能让农民保留多少原有土

地、多大程度上享有保留土地的收益权，仍需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和保护；

其次，针对客观存在的城乡保障差别，还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保障体系，让“新

市民”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福利。 

但是，就地城镇化所面临的资金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

发布的《2013 年城市蓝皮书》估算，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

成本平均为每人 13.1 万元。假使按照这个计算口径，则要解决未来 20 年 3.9

亿人的市民化问题，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 51.1 万亿元，这相当于中国 4 年

的全部公共财政收入，这显然是有难度的。如何去解决这一困难，这就是政府

所要应对的难题。 


